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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集团人寿推出「享盛保险计划」 

 

 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银集团人寿」）宣布推出全新的「享盛保险计划」

（「本计划」）。客户只需缴付 3年保费 1，即享 18年人寿保障。于保单期满时，客户除

可一笔过获取期满利益外，亦可选择将期满利益 2以年金方式收取 3，为期 20年，让未

来生活更添安心。 

 

中银集团人寿执行总裁老建荣先生表示：「本计划提供中长期寿险保障。客户可以

透过较短的供款年期，达致个人特定的理财及保障目标，特别适合追求目标储蓄或即将

退休之客户。」 

 

本计划除提供保证现金价值，亦派发周年红利 4
(如有)，客户可选择随时提取周年

红利 4
(如有)，或将其保留在中银集团人寿积存生息。此外，终期红利 4

(如有)由第 5个

保单周年日起，于受保人身故或保单退保；或于保单期满时派发。本计划同时提供 18

年人寿保障，倘受保人于保单生效期间不幸身故，本计划将支付身故赔偿 5。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计划详情以中银集团人寿缮发的正式保单文件及条款为准。如

欲查询更多资料，请亲临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任何一家分行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852) 3988 2388。 

 

 

备注： 

1. 如保单权益人未能在保费缴付年期内的保费宽限期完结前缴付应缴保费，保单将被终止，惟须受自

动保费贷款(中银集团人寿将自动从不能作废价值内以贷款形式垫缴保费)及不能作废条款限制，有

关条款的详情，请参阅中银集团人寿缮发的保单文件及条款。如保单被终止或客户提早退保，保单

权益人可领取的保单价值可能低于已缴总保费。 

2. 期满利益为保单期满时之现金价值总额(即保证现金价值、积存周年红利(如有)及其利息(如有)、以

及终期红利(如有)相加之总额)减去所有欠款(如有)。欠款包括但不限于保单权益人所有未偿还之贷

款金额及应付利息(如有)。于保单生效期内，保单权益人可以保单贷款方式申请借取保单的部份保

证现金价值，但须受保单贷款条款限制。于保单终止时，如保单权益人未完全清还所有未偿还之保

单贷款及应付利息(如有)，该剩余未偿还之款项将会于届时从现金价值总额中扣除。当保单权益人

未能偿还保单贷款及应付利息(如有)引致欠款总金额相等于或超过保证现金价值时，保单将会失效。

人寿保障将会被终止及保单将没有任何退保价值，而保单权益人可能蒙受重大损失。详情请参阅中

银集团人寿缮发的保单条款。 

3. 保单权益人选择以年金方式收取期满利益必须于保单期满日后的 30 日内申请。期满利益将以年金

方式发放，为期 20 年，年金金额则会以当时之保单期满利益及非保证之积存利率计算及厘定。期

满利益在扣除已支付的年金后，会以中银集团人寿不时宣布的非保证的积存利率积存生息。该积存

利率可能不时被调整，而过往表现亦非未来表现的指标，实际获发的金额可能较估计为高或低，中

银集团人寿有权随时作出更改。年金选项须受中银集团人寿在接受申请当日的条款及细则所规限。 



 

 

4. 本计划为分红保单，惟周年红利(如有)及积存利率、以及终期红利(如有)并非保证，并可能不时被

调整，而过往表现亦非未来表现的指标，实际获发的金额可能较估计为高或低，中银集团人寿有权

随时作出更改。如保单权益人选择提取周年红利(如有)及/或其积存利息(如有)，被提取的周年红利

(如有)及/或利息(如有)将不再积存成为保单的现金价值总额及身故赔偿总额的一部分，而现金价值

总额及身故赔偿总额将相应减少。首个保单周年日的周年红利(如有)将于第 2个保单年度的保费全

数缴付后开始派发。终期红利(如有)可于第 5个保单周年日或之后于受保人身故或保单退保；或于

保单期满时派发。有关详情请向主要保险代理银行分行职员查询。 

5. 本计划的身故赔偿相等于受保人于身故日之所有保单之保证现金价值或已缴总保费的较高者、(I)

港元 10,880 (如每一保单均为港元保单）；或(II)美元 1,360（如每一保单均为美元保单）；或(III)人民

币 8,500（如每一保单均为人民币保单）；或(IV)港元 10,880或美元 1,360或人民币 8,500之最高者 (如

受保人同时受保于港元及/或美元及/或人民币面值保单，则以有关保单所属之保单货币中最高者为

准)、所有保单的积存周年红利(如有)及其积存利息(如有) 及所有保单之终期红利(如有)相加的总额，

减去所有保单之欠款 (如有)及未缴的应付保费(如有)。「已缴总保费」指就基本计划所有直至受保

人身故当日的已缴总保费。任何预缴保费户口余额并不包括在内。此外，于计算身故赔偿时，保费

折扣(如有)将不会计算在内。 

 

 

 

－完－ 

 

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介 

 

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银集团人寿」）于 1998年正式开业，发展至今已成为香港最大

的人寿保险公司之一，致力为客户提供周全的财富管理、退休计划、人寿及医疗保险服务。中

银集团人寿 51%股权由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49%股权由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持

有。中银集团人寿透过专业的电话直销队伍、保险代理、财富管理团队、电子渠道，以及中银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及集友银行) 属下 260 多家分行

的优秀财务策划团队，为客户提供度身订造的保险及财务策划服务，满足客户不同的保障需要

及达至理财目标。此外，中银集团人寿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以配合中国银行在内地保险业务的

发展。 

 

中银集团人寿财务实力雄厚，荣获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授予财政实力评级「A」级，并获 A.M. 

Best 确认财务实力评级「A」级与发行人信用评级「a」级，而穆迪投资服务亦确认财务实力评

级「A2」级。 

 


